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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法国、德国、新西兰*、南非 (代表非洲国家集团)、西班牙*：决议草案 

  31/… 

加强对几内亚的技术合作和咨询服务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其他有关人权文书， 

 回顾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以及理事会 2010 年 3 月 26 日

第 13/21 号决议、2011 年 3 月 25 日第 16/36 号决议、2012 年 3 月 23 日第 19/30

号决议、2013 年 6 月 14 日 23/23 号决议、2014 年 3 月 28 日第 25/35 号决议和

2015 年 3 月 27 日第 28/33 号决议， 

 重申所有国家均有义务增进和保护《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国

际人权两公约及其加入为缔约国的其他有关人权文书所载的各项人权和基本自

由， 

  

  

 * 非人权理事会成员国。 

 联 合 国 A/HRC/31/L.23 
 

 

大  会 Distr.: Limited 

22 March 201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A/HRC/31/L.23 

2 GE.16-04557 

 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几内亚人权状况的报告1，报告着重指出

了该国在增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改革司法部门方面取得的进展， 

 满意地注意到几内亚和几内亚人民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尤其是在非洲联盟和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支持下，为建立民主制度和加强法治所作的努力， 

 欢迎几内亚当局在巩固见解和言论自由方面取得了进步， 

 回顾秘书长设立并得到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支持的调查委员会提

出的建议， 

 又回顾保护人民、调查侵犯和践踏人权以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指控并将

责任人绳之以法，是几内亚政府的首要责任， 

 1. 肯定几内亚政府为加强法治和改善国内人权状况所作的努力； 

 2. 欢迎将人权问题纳入安全部门改革； 

 3. 鼓励几内亚当局继续努力将人权问题纳入所有政府政策，并使国内法

律完全符合几内亚的国际承诺； 

 4. 吁请几内亚当局继续努力巩固和平集会与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包括

媒体自由以及对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保护，并在这方面注意到设立了传播事务高

等管理局； 

 5. 欢迎启动全国和解协商进程，并吁请几内亚当局使司法、真相与和解

进程充分运作； 

 6. 强烈重申应恪守通过民主手段取得政权，并谴责一切煽动族裔和/或种

族仇恨的行为； 

 7. 欢迎于 2015 年 10 月举行公正的总统选举，并吁请几内亚政府根据几

内亚朝野双方 2015 年 8 月 20 日达成的政治协议，巩固民主选举框架，特别是考

虑到即将举行的市级和地方选举； 

 8. 促请所有政治行为方继续积极并有诚意地参与政治对话，并积极参与

全国和解进程； 

 9. 鼓励几内亚政府使 2013 年为应对暴力现象而设立的全国反思与预防委

员会投入运作； 

 10. 欢迎几内亚政府在安全和国防部队改革框架内所作的努力，包括尊重

人权并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行使，并吁请几内亚政府继续对安全部队进行

人权领域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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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欢迎在司法部门改革框架内取得的进展和对法治的加强，包括设立最

高司法理事会、改善法官的工作条件、建立宪法法院和设立审计院； 

 12. 鼓励几内亚政府采取并实施加强司法的改革，以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加强对人权的尊重； 

 13. 吁请几内亚政府确保依照《关于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

原则》(《巴黎原则》)设立国家人权机构； 

 14. 鼓励几内亚政府继续开展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工作，尤其是对安全部

队暴力事件指控启动的法院诉讼程序，包括 2007 年和 2013 年启动的诉讼程序； 

 15. 促请几内亚政府采取以下额外措施： 

 (a) 支持为调查 2009 年 9 月 28 日事件任命的法官小组的工作，加快起诉

暴力行为的责任人，包括对妇女和少女施加性暴力的行为人； 

 (b) 确保向法官小组提供有效履行任务所必需的手段和安全条件； 

 (c) 确保安排和举行与 2009 年 9 月 28 日事件有关的审判； 

 (d) 确保证人和受害者安全并受到保护，并向他们提供适当的援助和赔

偿，包括采取医疗救助和心理支持的形式； 

 (e) 对 2009 年 9 月 28 日事件丧生者的家属进行补偿，并对伤者所受到的

身心创伤提供赔偿； 

 16. 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几内亚人权状况的报告 1； 

 17. 再次强烈吁请国际社会： 

 (a) 向几内亚政府提供适当的援助，促进对人权的尊重，打击有罪不罚现

象，改革安全与司法部门，并推动目前正在执行的促进获得真相、取得正义和争

取民族和解的倡议； 

 (b) 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驻几内亚办事处； 

 18. 请高级专员向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报告几内亚人权状况评估及

高级专员办事处驻几内亚办事处的活动； 

 19. 决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举办一次所有利害方在场的关于执行本决议

的互动对话，特别注重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20. 又决定继续处理此事。 

     

 

 


